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 〔2021〕6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居民用户燃气事故

调查处理办法的通知

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区县 (市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

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市居民用户燃气事故调查处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1年3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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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居民用户燃气事故调查处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行政区域内居民用户燃气事故的调查处

理工作,维护居民燃气用户和燃气经营单位的合法权益,保障社

会公共安全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河南省

城镇燃气管理办法》(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58号)、《郑州市燃

气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一般、较大居

民用户燃气事故的报告、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。

居民用户燃气事故 (以下简称燃气事故)是指居民用户户内

的燃气管道 (含燃气立管)、瓶装燃气、燃气燃烧器具等燃气设

施发生的燃气泄漏以及由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、爆燃、火灾、窒

息、中毒等事故。

第三条 燃气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、尊重科学、

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各级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燃气事故处置工

作,并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认定工作。

公安机关负责维护事故现场秩序,保护事故现场,协助开展

燃气事故的调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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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救援机构负责火灾救援,根据调查需要,向负责调查的

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所掌握的事故相关信息,协助开展事故调

查工作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燃气事故涉及的特种设备安装、检

测、使用情况的调查工作。

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燃气事故处置及调查工作。

事故发生地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,村 (居)委会,社区及物

业等机构或组织,根据调查需要,协助辖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开

展事故调查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发生由燃气引起的中毒、火

灾、爆炸等事故,应当立即通知燃气企业、消防、应急、卫生等

部门。

第六条 燃气事故发生后,燃气经营单位应当立即启动相应

事故应急预案,采取有效措施,防止事故扩大。

第七条 根据燃气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,

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:

(一)特别重大燃气事故,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,或者

100人以上重伤 (包括中毒,下同),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

损失的事故;

(二)重大燃气事故,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,

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,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

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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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较大燃气事故,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,或

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,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

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;

(四)一般燃气事故,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,或者10人以

下重伤,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

第八条 燃气事故调查处理按照相关规定实行分级调查,具

体如下:

(一)重大及以上燃气事故依照相关规定分别报省政府、国

务院调查处理;

(二)较大燃气事故由市政府负责调查处理,市政府也可以

授权或委托有关部门负责调查处理;

(三)一般燃气事故按照以下规定调查处理:

1.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 (不含郑州航空港区)内

管道燃气一般燃气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;

2.各县 (市)、上街区及郑州航空港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

责本辖区一般燃气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;

3.市内各区、开发区管委会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

瓶装燃气一般燃气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。

第九条 燃气事故发生后,事故发生地区县 (市)人民政府

及开发区管委会应当做好事故伤亡人员、受灾群众、受损建筑等

善后处置工作。

第十条 市县两级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《郑州市燃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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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和应急处置相关规定报告事故信

息。

第十一条 报告燃气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容:

(一)事故发生单位概况;

(二)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;

(三)事故的简要经过;

(四)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 (包括下落不

明的人数)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;

(五)已经采取的措施;

(六)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。

第十二条 事故发生后,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立即组织开展

事故初期调查。

根据燃气事故初期调查情况,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,经燃气

行政主管部门批准,可以采取简易调查程序:

(一)无人员受伤或仅有人员轻微受伤的;

(二)直接经济损失轻微的;

(三)当事人同意采取简易调查程序的。

第十三条 简易调查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调查:

(一)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,并出示执法证件;

(二)调查走访当事人、证人,了解事故发生过程、事故损

失情况;

(三)查看事故现场并进行照相或者录像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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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告知当事人调查的事故事实,听取当事人的意见;

(五)填写燃气事故调查情况表,由事故调查人员、当事人

共同签字确认。

第十四条 除依照本办法适用简易调查程序的燃气事故外,

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事故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成立事故

调查组。

在事故调查过程中,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属于自然灾害、治安

刑事案件或者生产安全事故等不属于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

的事故,由事故调查组报请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有关部门另行

处置。

第十五条 根据燃气事故的情形,调查组组长由市或县级人

民政府指定。事故调查组由燃气、公安、应急、市场监管、消防

救援机构以及工会等部门人员组成。

事故调查组根据事故情况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,事故

调查组成员及专家应遵循回避原则。

第十六条 事故调查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:

(一)调查事故经过、应急处置情况,确认事故造成的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;

(二)调查事故原因、性质、责任;

(三)总结事故教训,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;

(四)提交事故调查报告。

第十七条 事故调查组成立后,燃气事故调查按照以下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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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:

(一)现场勘查。现场勘查由事故调查组负责组织,对勘查

过程进行照相、录像,提取证物时应有当事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

见证并签字,当事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拒绝或不能履行签字时,

应当备注说明情况;

(二)调查问询。事故调查组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事故

有关的情况,并要求提供相关文件、资料,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

予以配合。事故调查组应当作出书面记录,可以进行录音或者录

像;

(三)技术鉴定。事故调查中需要对燃气质量、燃气设施、

燃气燃烧器具等进行技术鉴定的,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

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;

(四)专家论证。事故原因比较复杂,调查组难以判定事故

发生原因的,可以组织专家对事故原因进行论证,专家应当出具

论证意见;

(五)出具燃气事故调查报告。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事故

发生单位概况、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、事故造成的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、事故责任的

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和有关

证据材料等。

第十八条 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

内向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提交调查报告;特殊情况下,经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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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,提交燃气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

适当延长,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0日。技术鉴定和专家论

证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。

第十九条 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

告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复。

有关部门应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,参照 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进行事故处理。

第二十条 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燃气事故调查报告批

复之日起7日内,将有关燃气事故调查报告抄送燃气事故发生地

人民政府或管委会。

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区县 (市)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

应当自一般燃气事故调查报告批复之日起7日内,将燃气事故调

查报告抄报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二十一条 有关当事人对燃气事故原因和责任认定有争议

的,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。

第二十二条 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

责的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(一)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;

(二)迟报、漏报、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;

(三)阻碍、干涉事故调查工作的;

(四)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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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其他影响事故调查公平、公正的行为。

第二十三条 参与事故调查的人员在事故调查中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,依法给予处分:

(一)对事故调查工作不负责任,致使事故调查工作有重大

疏漏的;

(二)包庇、袒护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或者借机打击报复的;

(三)其他影响事故调查公平、公正的行为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法律法规规章对居

民用户燃气事故调查处理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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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城管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3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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